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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5/2021_2022__E5_95_86_E

5_8A_A1_E9_83_A8_E5_c80_315016.htm 商务部关于同意中国

货运邮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在日本大阪设立办事处的函（商

合批〔2006〕901号）国家邮政局： 《国家邮政局关于中国货

运邮政航空公司拟在日本大阪设立办事处的函》（局函

〔2006〕176号）悉。现函复如下： 一、同意中国货运邮政航

空有限责任公司在日本大阪设立办事处。 二、办事处业务范

围为：组织实施大阪地区邮件和货物的运输、地面作业、货

物的处理、仓储、分拨等业务及相关地面保障工作；负责大

阪地区进出港邮货的查询及客户服务工作；保证邮货运输服

务的时限和质量，保障航班正常运行。 三、接此批文后，请

通知主办单位到商务部（合作司）领取《中国企业境外机构

批准证书》。 四、请责成主办单位选派政治素质好、熟悉业

务、懂外语、身体健康的同志赴国外开展工作。办事处负责

人应按《境外中资企业（机构）报到登记制度》的有关规定

向我驻大阪总领馆经商室报到登记，中方派出人员须接受驻

外使领馆的领导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

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